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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7817629][bookmark: _Hlk197422169]1 总则
[bookmark: _Toc207817630][bookmark: _Toc10728765][bookmark: _Toc4019][bookmark: _Toc416699132][bookmark: _Toc416854832][bookmark: _Toc418175732][bookmark: _Toc416360981][bookmark: _Toc416790101][bookmark: _Toc497393058][bookmark: _Toc416768077][bookmark: _Toc416768945][bookmark: _Toc416854282][bookmark: _Toc417984103][bookmark: _Toc416769586][bookmark: _Toc417986020]1.1 编制目的
[bookmark: _Toc273391717][bookmark: _Toc273391307][bookmark: _Toc273391631][bookmark: _Toc320693097]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健全兵团生态安全体系，严密防控生态环境风险，完善兵团生态环境应急体制机制，及时妥善科学应对处置各类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守牢美丽兵团建设安全底线，保障职工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兵团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依据生态环境保护、突发事件应对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207817631][bookmark: _Toc92300331][bookmark: _Toc91841280][bookmark: _Toc88738146][bookmark: _Toc400723032][bookmark: _Toc400723031]1.2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应对兵团辖区内以下各类事件应急响应：
[bookmark: _Hlk199407080]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
超出事发师市处置能力且兵团决定启动应急预案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
跨师市辖区影响且兵团决定启动应急预案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
兵团辖区外发生、可能影响兵团且兵团决定启动应急预案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
核事故及辐射事故及重污染天气的应对工作，按照相关应急预案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91841281][bookmark: _Toc92300332][bookmark: _Toc88738147][bookmark: _Toc207817632]1.3 总体要求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处置工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生态环境应急责任体系，完善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准备和响应体系，做到信息灵、反应快、措施准、工作到位。
[bookmark: _Toc92300333][bookmark: _Toc88738148][bookmark: _Toc207817633][bookmark: _Toc91841282][bookmark: _Toc400723026]1.4 事件分级
按照事件严重程度，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事件分级标准见附件1。
[bookmark: _Toc207817634][bookmark: _Toc91841283][bookmark: _Toc92300334][bookmark: _Toc88738149]1.5 预案体系
本预案与《兵团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衔接，与其他相关兵团专项预案相互配合。
兵团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包括：兵团、各师市、各团场及其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工业园区等制定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应急预案体系。兵团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根据职责，制定应急响应手册，落实相关任务，细化工作流程，明确岗位人员职责与措施。


图1  兵团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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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7817635]2 组织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207817636][bookmark: _Toc92300336][bookmark: _Toc88738151][bookmark: _Toc91841285]2.1 兵团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在兵团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设立兵团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兵团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负责综合协调工作，指挥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指导师市及其有关部门做好较大及以下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查明事件原因，确定应急救援处置工作方案；对影响到自治区范围，跨省、跨国界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建立联络协调机制；向国务院、生态环境部及自治区党委、兵团报送相关信息；落实兵团安排的其他工作。
兵团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下设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详见附件2）。
[bookmark: _Toc207817637]2.2 师市生态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各师市成立本级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制定各师市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负责本辖区内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协调；制定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组织开展本辖区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预防、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207817638]2.3 现场应急指挥部
发生一般、较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时，事发地所在师市负责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负责现场的应急处置工作；发生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时，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派出工作组与事发地师市组成现场应急指挥部，并根据需要设立相应工作组。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污染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医疗救援组、应急保障组、宣传报道组、治安维护组、调查评估组、应急专家组等9个应急处置工作组，职责分工如下：
（一）综合协调组
牵头部门：兵团生态环境局
组成部门：兵团应急管理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事办公室，事发地师市等。
主要职责：协助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长开展现场处置、指挥调度，协调调动环境应急救援物资，负责会议组织、会议纪要、信息汇总报送、资料管理，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各项任务，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保障服务。
（二）污染处置组
牵头单位：兵团生态环境局、兵团应急管理局
组成单位：兵团公安局、工业和信息化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教育局、兵团军事部、武警兵团总队、事发地师市等。
主要职责：组织污染源排查，划定现场警戒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组织人员有序疏散，开展污染处置，必要时协调军队、武警有关力量参与应急处置。
（三）应急监测组
牵头单位：兵团生态环境局
组成单位：兵团应急管理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局）、自然资源局、事发地师市等。
主要职责：根据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气象、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确定监测点位、频次，掌握污染物浓度变化，确定污染影响范围和程度，做好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为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四）医疗救援组
牵头单位：兵团卫生健康委
组成单位：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红十字会、事发地师市等。
主要职责：组织开展伤病员医疗救治、应急心理援助；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建议；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造成的集体中毒等。
（五）应急保障组
牵头单位：兵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急管理局
组成单位：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商务局、自然资源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事发地师市等。
主要职责：指导做好事件影响区域有关人员的紧急转移和临时安置工作；组织做好环境应急救援物资及临时安置重要物资的紧急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及时组织调运重要生活必需品，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市场供应；负责组织协调应急处置工作所需的应急电力、通信保障工作；开展应急测绘，为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提供基础信息资料；做好伤亡人员工伤认定及工伤保险相关待遇的支付工作。
（六）宣传报道组
牵头单位：兵团党委宣传部
组成单位：兵团党委网信办，兵团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生态环境局，事发地师市等。
主要职责：组织开展事件进展、应急工作情况等权威信息发布，加强新闻宣传报道；收集分析舆情和社会公众动态，加强媒体、电信和互联网管理，正确引导舆论；通过多种方式，通俗、权威、全面、前瞻地做好相关知识普及；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七）社会稳定组
牵头单位：兵团党委政法委
组成单位：兵团党委网信办、民兵办，兵团公安局、司法局、交通运输局、军事部、武警兵团总队、事发地师市等。
主要职责：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区域治安管控；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八）调查评估组
牵头单位：兵团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
组成单位：兵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局、工业和信息化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局）、自然资源局、事发地师市等。
主要职责：开展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环境污染损害调查，评估、核实事件造成的损失情况；对较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起因、性质、影响、责任、经验教训和恢复重建等问题进行调查评估及分析；对应急处置过程、有关人员的责任、应急处置工作、存在的问题等情况进行分析，必要时负责追究造成突发生态环境事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bookmark: _Toc30197][bookmark: _Toc400723049]（九）应急专家组
牵头单位：兵团生态环境局
主要职责：聘请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企业等有关技术人员组成应急专家组，对污染趋势进行分析研判，指导制定污染处置等工作方案，为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及事件处置提供支持。
[bookmark: _Toc92300340][bookmark: _Toc207817639][bookmark: _Toc91841289][bookmark: _Toc88738155][bookmark: _Toc30211][bookmark: _Toc400723050]2.4 跨兵地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
对跨兵地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按照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和兵团生态环境局签订的《关于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联动工作机制的协议》开展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91841290][bookmark: _Toc92300341][bookmark: _Toc207817640][bookmark: _Toc88738156]2.5 跨省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
涉及跨省（自治区）级行政区域或超出兵团应对能力的特别重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在做好先期处置的同时，兵团应立即向生态环境部和国务院报告，并在国家环境应急指挥部或国务院派出的工作组领导下开展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91841291][bookmark: _Toc92300342][bookmark: _Toc207817641][bookmark: _Toc88738157]2.6 跨国境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
对可能造成国际影响的境内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或可能引发跨国境污染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兵团应立即向生态环境部和国务院报告，并在国家环境应急指挥部或国务院派出的工作组领导下开展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92300343][bookmark: _Toc207817642]3 预防、监测和预警
[bookmark: _Toc92300344][bookmark: _Toc88738159][bookmark: _Toc91841293][bookmark: _Toc207817643]3.1 预防
兵团及各师市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开展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预防工作。加强环境风险常态化管理，组织并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等重要环境敏感目标环境风险评估，强化环境应急空间与设施准备等。建立健全环境安全管理制度，做好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识别、评估和防控工作，定期排查治理环境安全隐患，配备相应的物资、装备、器材、工具，定期开展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整改存在问题。
[bookmark: _Toc207817644]3.2 监测和风险分析
兵团及各师市有关部门要加强日常监测，并对可能导致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风险信息加强收集、分析和研判。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公安、住房城乡建设、水利、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卫生健康、气象、消防救援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应当及时将可能导致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信息通报同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落实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定期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健全风险防控措施。当出现可能导致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情况时，要立即报告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bookmark: _Toc92300346][bookmark: _Toc88738161][bookmark: _Toc400723059][bookmark: _Toc91841295][bookmark: _Toc27467][bookmark: _Toc207817645]3.3 预警
按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紧急程度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预警分为四级，由高到低，依次为红色（Ⅰ级）、橙色（Ⅱ级）、黄色（Ⅲ级）和蓝色（Ⅳ级）。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可能引发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苗头性信息，及时向事发地所在师市报告并提出处置措施建议，同时通报同级相关部门和单位。上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将监测到的可能导致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有关信息，及时通报可能受影响地区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对生产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自然灾害等引发的次生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兵团及各师市要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进行分析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视情况采取以下措施：
（1）监测排查。组织对周边环境和可能受影响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居民聚集区等重要环境敏感目标开展环境监测，排查企事业单位、工业园区等可能出现的环境安全隐患，分析研判可能次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2）防范处置。迅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控制事件苗头。在涉险区域设置注意事项提示或事件危害警告标志，利用各种渠道增加宣传频次，告知公众避险和减轻危害的常识、需采取的必要的健康防护措施。
[bookmark: OLE_LINK1]（3）应急准备。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责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并调集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对可能导致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发生的企事业单位、工业园区等加强环境监管。
（4）舆论引导。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最新情况，公布咨询电话，组织专家解读。加强相关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应急指挥部根据预警信息中事态的情况、发展趋势和采取措施的效果，调整预警级别或解除预警。
[bookmark: _Toc207817646][bookmark: _Toc92300351]4 信息报告与通报
[bookmark: _Toc207817647][bookmark: _Hlk203729720]4.1 报送主体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发生后，涉事企事业单位和工业园区立即向事发地师市生态环境局和相关部门报告，同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因安全生产事故、危险货物运输事故引发的次生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公安、交通运输及其他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接报后，要及时通报同级生态环境部门。事发地师市生态环境局接报或监测到相关信息后，要向所在师市及兵团生态环境局报告。初判发生重大或特别重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时，事发地师市和兵团生态环境局向兵团报告，由兵团和兵团生态环境局分别向国务院、生态环境部报告。
[bookmark: _Toc207817648]4.2 报送时效
初判为一般（Ⅳ级）或者较大（Ⅲ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事发地师市生态环境局应当立即向所在师市及兵团生态环境局报告，兵团生态环境局了解事件情况后，第一时间（1小时内）向兵团报告。初判为重大或特别重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或可能（已经）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或可能造成国际影响的，事发地师市要采取一切措施尽快掌握情况，立即报告所在师市及兵团生态环境局。兵团生态环境局了解事件情况后，第一时间（1小时内）向兵团报告，同时按有关规定向生态环境部报告。
事件本身比较敏感或者发生在重点地区、重点时段，或者可能演化为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应立即上报，不受事件分级标准限制。
[bookmark: _Toc207817649]4.3 报告内容
[bookmark: _Toc207817650]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初报应当报告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染物和数量、监测数据、人员受害情况、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点受影响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并提供可能受到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影响的环境敏感点的分布示意图。续报应当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处置进展情况。处理结果报告应当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潜在或者间接危害以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责任追究等详细情况。    
4.4 信息通报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已经或者可能涉及相邻行政区域的，事发地师市或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通报相邻的行政区域人民政府或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bookmark: _Toc92300347][bookmark: _Toc207817651]5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207817652][bookmark: _Toc91841297][bookmark: _Toc92300348][bookmark: _Toc88738163][bookmark: _Toc400723065]5.1 先期处置
发生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企事业单位、工业园区等应当启动本单位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开展先期处置。事发地所在师市接报、核实事件信息后，立即按本级应急预案启动相关应急响应措施，按规定向兵团和有关部门报告，向可能受到污染的本辖区内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以及相邻的行政区域人民政府通报相关信息；救助伤员或疏散、撤离可能受影响的群众；切断污染源，处置、清理污染物，防止污染扩散。
[bookmark: _Toc92300349][bookmark: _Toc91841298][bookmark: _Toc88738164][bookmark: _Toc207817653]5.2 响应分级
[bookmark: _Toc400723067]根据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将应急响应设定为I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四个等级。初判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分别启动I级、Ⅱ级应急响应，由兵团负责应对工作；初判发生较大、一般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启动Ⅲ、Ⅳ级应急响应，由事发地所在师市负责应对工作。
应急响应启动后，可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响应级别。对于小概率、高风险、超常规的极端事件要果断提级响应，确保快速有效控制事态发展。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发生在易造成重大影响的地区或重要时段时，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事件损失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事态发展到需向国务院、生态环境部以及军队、武警部队请求支援时，由兵团协调。
5.2.1 Ⅰ级响应
[bookmark: _Hlk203757976]初判发生特别重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建议兵团启动I级响应，立即开展以下先期处置工作并向生态环境部和国务院报告：
（1）组织指挥部成员单位、专家组会商，研究分析事态，部署应急处置工作；
（2）兵团领导率工作组赴事发现场协调开展应对工作；
（3）配合国家环境应急指挥部或工作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4）研究决定涉事师市和有关部门提出的请求事项；
（5）对跨兵地、跨省（自治区）行政区域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工作进行协调；
（6）统一组织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7）视情况向相关方面通报情况；
（8）组织开展事件调查。
5.2.2 Ⅱ级响应
初判发生重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时，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建议兵团启动Ⅱ级响应，立即开展以下处置工作并向生态环境部和国务院报告：
（1）派兵团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赴事发现场指导督促当地开展应急处置、应急监测、事件调查等工作；
（2）派相关工作组与事发地成立现场指挥部开展应对工作；
（3）根据涉事师市和有关部门请求，组织协调相关应急队伍、物资、装备等，为应急处置提供支援和技术支持；
（4）对跨师市行政区域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工作进行协调；
（5）统一组织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6）开展事件调查及损害评估工作。
5.2.3 Ⅲ级响应
初判发生较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时，事发地师市启动Ⅲ级应急响应，负责应对工作。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当地开展应急处置、应急监测、事件调查等工作。
（1）事发地师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实施应急处置。根据应急需要，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应急处置工作，并及时向兵团、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报告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情况和应急救援实施情况；
（2）事发地师市生态环境应急指挥机构、现场应急指挥部保持与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的通信联络，及时掌握事件动态情况；
（3）师市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组织有关专家分析情况，组织相关应急救援力量和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指挥现场应急救援；
（4）师市统一组织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并及时上报相关情况；
（5）师市开展事件调查及损害评估工作并及时上报。
5.2.4 Ⅳ级响应
初判发生一般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时，由事发地师市启动Ⅳ级应急响应，负责应对工作。
（1）事发地师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实施应急处置。根据应急需要，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应急处置工作，并及时向兵团、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报告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情况和应急救援实施情况；
（2）事发地师市生态环境应急指挥机构、现场应急指挥部保持与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的通信联络，及时掌握事件动态情况；
（3）师市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组织有关专家分析情况，组织相关应急救援力量和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指挥现场应急救援；
（4）师市统一组织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并及时上报相关情况；
（5）师市开展事件调查及损害评估工作并及时上报。
[bookmark: _Toc92300350][bookmark: _Toc88738165][bookmark: _Toc207817654][bookmark: _Toc91841299]5.3 响应措施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发生后，兵团及各师市有关部门和单位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最大限度减少环境影响、保障生态环境安全的原则，综合考虑事件污染态势、危害影响、处置难易程度等，采取以下措施。
5.3.1 现场污染处置
涉事企事业单位要立即采取关闭、停产、封堵、围挡、喷淋、转移等措施，切断和控制污染源，防止污染蔓延扩散。做好有毒有害物质和消防废水、废液等的收集、清理和安全处置工作。当污染来源不明时，由事发地师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调查，查明并切断污染源，确定污染物种类和污染范围。
事发地所在师市应组织制订综合治污方案，采用监测和模拟等手段研判、追踪污染扩散途径和范围；采取拦截、导流、疏浚、临时收贮等形式防止水体污染扩大；采取吸附、打捞、氧化还原、中和、沉淀、消毒、微生物消解、调水稀释等方法降低污染物浓度；利用转移异地处置、临时改造污染处置工艺或临时建设污染处置工程等方式处置污染物。必要时，要求其他相关排污单位配合采取措施，减轻环境污染负荷。威胁或影响到重要环境敏感目标时，应采取保护保障措施，防止或减轻污染影响。
5.3.2 转移安置人员
根据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影响及事发当地的气象、地理环境、人员密集度等，建立现场警戒区、交通管制区和重点防护区，确定受威胁人员疏散的方式和途径，有组织、有秩序地及时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和可能受影响居民，确保其生命安全。妥善做好转移人员安置工作，确保转移人员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住处和必要的医疗条件。
5.3.3 医学救援
迅速组织当地医疗资源和力量，对伤病员进行诊断治疗，根据需要及时、安全地将重症伤病员转运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救治。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建议。视情况增派医疗卫生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调配急需医药物资，支持事发地医学救援工作。做好受影响人员的心理援助。
5.3.4 应急监测
加强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工作。根据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确定监测布点和频次，调配应急监测设备、车辆及人员，根据需要布设现场实验室，及时科学准确监测，为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水利、气象等部门根据需要开展水文、气象等监测。
5.3.5 市场监管和调控
密切关注受事件影响地区市场供应情况及公众反应，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管和调控。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造成的集体中毒等。
[bookmark: _Toc400723082]5.3.6 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通过政府授权发布、发新闻稿、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组织专家解读等方式，借助政府网站或者其他互联网政务媒体以及电视、广播、报纸等多种途径，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向社会发布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和应对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信息发布内容包括事件原因、污染程度、影响范围、应对措施、需要公众配合采取的措施、公众防范常识和事件调查处理进展情况等。
5.3.7 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救灾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事发地师市及有关部门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400723083]5.3.8 安全防护
现场处置人员应根据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特点，配备相应的专业防护装备，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严格执行应急人员出入事发现场程序和范围。
[bookmark: _Toc207817655]5.4 响应终止
当事件条件已经排除、污染物质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所造成的危害得到控制或基本消除时，终止应急响应。
[bookmark: _Hlk203731916]现场指挥部组织综合评估、研判，经指挥长同意后，向各应急处置工作组下达应急终止命令，并组织做好跟踪监测和后期工作。
[bookmark: _Toc92300356][bookmark: _Toc207817656][bookmark: _Toc92300363]6 后期工作
[bookmark: _Toc91841305][bookmark: _Toc207817657][bookmark: _Toc92300357][bookmark: _Toc88738171][bookmark: _Toc400723088]6.1 损害评估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要按照相关规定，及时组织开展污染损害评估，并做好信息公开。评估结论作为事件调查处理、损害赔偿、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重建的依据。
[bookmark: _Toc92300358][bookmark: _Toc88738172][bookmark: _Toc91841306][bookmark: _Toc207817658]6.2 事件调查
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由兵团党委、兵团配合国务院或党中央、国务院授权的机构开展调查评估工作，重大突发事件由兵团党委、兵团开展调查评估工作，较大、一般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由事发地师市负责。
[bookmark: _Toc91841307][bookmark: _Toc400723090][bookmark: _Toc88738173][bookmark: _Toc207817659][bookmark: _Toc92300359]6.3 善后处置
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恢复重建工作由兵团党委、兵团负责，较大、一般突发事件的恢复重建工作由事发地师市负责。
事发地师市要及时组织制订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和生态环境跟踪监测、风险管控、修复恢复等善后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保险机构要及时开展相关理赔工作。
针对重特大及敏感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必要时组织对整改防范措施落实、生态环境恢复等情况进行后评估。
[bookmark: _Toc91841308][bookmark: _Toc88738174][bookmark: _Toc92300360]6.4 监督问责
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认真落实兵团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规定的工作职责，加大对应急响应措施落实情况的督察力度，对未做好应急响应工作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对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在突发生态环境事件中应急准备、监测、预警、响应、处置、信息报告等职责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考核，对工作不力的部门或单位及其责任人采取约谈、党纪政纪责任追究等问责措施。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92300361][bookmark: _Toc91841309][bookmark: _Toc88738175][bookmark: _Toc207817660]6.5 汇总分析
调查评估组应当及时对本行政区域突发生态环境事件进行总结评估，对重大及敏感事件及时进行复盘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完善长效机制。
[bookmark: _Toc207817661]7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88738178][bookmark: _Toc400723096][bookmark: _Toc92300364][bookmark: _Toc207817662][bookmark: _Toc91841312][bookmark: _Toc400723093]7.1 队伍保障
加强环境应急队伍的建设。建立健全兵团、各师市、各团场及其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工业园区等环境应急队伍，提高应对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水平和能力；定期进行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培训学习，熟悉环境应急知识、充分掌握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处置措施。加强兵团、师市、团场（工业园区）三级环境应急队伍建设，积极参加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应急处置与救援、调查处理等工作任务。
[bookmark: _Toc88738179][bookmark: _Toc91841313][bookmark: _Toc92300365][bookmark: _Toc207817663]7.2 物资与资金保障
[bookmark: _Toc92300366][bookmark: _Toc91841314][bookmark: _Toc88738180][bookmark: _Toc400723094]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应急物资的监管、生产、储存、更新、补充、调拨和紧急配送等工作，保障支援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和环境恢复治理工作的需要。鼓励支持社会化应急物资储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建立环境应急物资储备信息库，加强对当地环境应急物资储备信息的动态管理。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产生的经费首先由事件责任单位承担。兵团及各师市应当将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bookmark: _Toc207817664]7.3 通信、交通与运输保障
[bookmark: _Hlk203735800][bookmark: _Toc91841315][bookmark: _Toc92300367][bookmark: _Toc88738181][bookmark: _Toc400723097]兵团及各师市应建立健全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确保应急期间通信联络和信息传递需要。兵团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设立专门的环境应急报警电话，应急响应期间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配备必要的有线、无线通信器材，确保本应急预案启动时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和现场有关应急单位联络畅通。
兵团交通运输部门保障应急响应所需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等的运输。公安部门加强保障应急交通管理，保障运送伤病员、应急救援人员、物资、装备、器材车辆的优先通行。
[bookmark: _Toc207817665]7.4 技术保障
[bookmark: _Hlk203735818][bookmark: _Hlk203760972]兵团及各师市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科研和应急能力建设，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等开展研究用于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为事件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bookmark: _Toc88738182][bookmark: _Toc92300368][bookmark: _Toc91841316][bookmark: _Toc400723099][bookmark: _Toc207817666]7.5 培训和演练
[bookmark: _Hlk203735842][bookmark: _Toc88738184][bookmark: _Toc91841318][bookmark: _Toc92300370]兵团及各师市有关部门要定期开展应急培训，熟悉应急处置程序和要求，做好实施应急预案各项准备。定期开展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并对演练做好评估工作，增强应急处置能力。
[bookmark: _Toc207817667]8 附则
[bookmark: _Toc92300371][bookmark: _Toc88738185][bookmark: _Toc400723102][bookmark: _Toc207817668][bookmark: _Toc91841319]8.1 预案管理
[bookmark: _Hlk203735880]预案实施后，兵团生态环境局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预案培训和演练，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评估和修订。各师市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或修订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88738186][bookmark: _Toc91841320][bookmark: _Toc207817669][bookmark: _Toc92300372]8.2 预案解释
[bookmark: _Hlk203735914]本预案由兵团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92300373][bookmark: _Toc400723109][bookmark: _Toc88738187][bookmark: _Toc91841321][bookmark: _Toc207817670]8.3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兵团办公厅2021年12月24日印发的《关于印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新兵办发〔2021〕124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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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兵团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组成及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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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兵团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组织体系框架图
4. 兵团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工作流程图
5. 兵团突发生态环境事件信息报告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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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203243984][bookmark: _Toc207817672]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分级标准

一、特别重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全部死亡且短期内不可恢复的；
5.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受到严重污染且导致取水中断的；
6.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并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上急性死亡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重大跨国境影响的境内突发生态环境事件。
二、重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5.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受到污染但未导致取水中断的，或者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受到严重污染且导致取水中断的；
6.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下急性死亡或者10人以上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较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跨省界（不包含跨兵地）超标且造成严重影响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
三、较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5.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受到污染但未导致取水中断的，或者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千吨万人”水源地受到严重污染且导致取水中断的；
6.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10人以下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小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跨地级市界超标且造成严重影响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
四、一般突发生态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生态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县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
5.Ⅳ、Ⅴ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的；放射性物质泄漏或超标排放，造成局部环境辐射污染后果；
6.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级别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bookmark: _Toc207817673][bookmark: _Toc23780]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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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7817675][bookmark: _Toc30867]组成及部门职责

指 挥 长：兵团分管生态环境工作领导
副指挥长：事发地所在师市分管生态环境工作领导
          兵团生态环境局局长
组成部门：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包括兵团党委宣传部、政法委、网信办、民兵办，兵团外事办公室、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局）、商务局、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卫生健康委、教育局、应急管理局、军事部、武警兵团总队等。主要职责如下：
兵团党委宣传部：负责统一协调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宣传报道工作。组织主流媒体、网络媒体的宣传报道活动，协调做好重特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预警的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兵团党委政法委：会同兵团生态环境局统筹协调生态环境领域影响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大事项、重大事件，预防、化解影响稳定的生态环境风险。
兵团党委网信办：负责指导、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单位在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处置过程中，根据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的统一安排，加强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
兵团外事办公室：协助有关部门协调处理对外交涉事宜。
兵团党委民兵办：协助兵团党委政法委维护生态环境领域影响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大事项、重大事件，预防、化解影响稳定的生态环境风险。
兵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配合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做好环境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工作；负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防与处置体系建设项目及涉及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审批，参与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处置后的恢复重建工作。
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参与处理工业企业重大安全事故引发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按照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要求，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及企业，做好环境应急有关救援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组织。
兵团公安局：负责妥善处置因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造成的交通事故、火灾、爆炸和泄漏等各类安全事故；负责对突发生态环境事件中涉及刑事犯罪人员进行立案侦查。负责会同生态环境和交通运输部门做好对公路（含高速）交通事故可能引发环境污染的信息报告和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在应急救援中维护治安、交通管制和群众疏散等工作，做好隔离区的警戒，确保应急通道畅通，保证各现场应急救援小组顺利进入指定工作区域。
兵团民政局：负责对困难群众进行生活救助；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慈善组织开展社会捐助工作，接受捐助的资金和物资移交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配合做好款物管理和发放工作。配合做好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工作。
兵团司法局：负责对兵团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对因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受到侵害且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公民依法实施法律援助，维护公民合法权益。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化解生态环境安全纠纷。
兵团财政局：按照财政事权与责任相匹配原则，对由兵团本级负责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给予经费保障。
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指导做好对突发生态环境事件中的伤亡人员按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及工伤保险相关待遇的支付工作。
兵团自然资源局：参与违法开采矿产资源等造成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监督指导矿产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指导查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重大违法案件。开展应急测绘，为高效有序应对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提供各类基础地理信息资料。
兵团生态环境局：负责日常环境监管和环境应急管理工作；负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现场调查、监测，分析判断污染扩散趋势，划定危险区，提出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处置方案，收集信息，分析事件发展动态，及时提供动态信息；负责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调查处理；参与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控制；指导和监督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受污染和破坏的生态环境恢复等。
兵团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指导做好兵团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现场清扫、城乡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工作。
兵团交通运输局：参与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事故引发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负责与公安、交警部门协调通往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现场公路、水路的保通工作，协调运力，优先保障救援队伍、救援物资和伤病员的运输。
兵团水利局：参与水污染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和事件调查工作，负责提供相关水文资料，协调河流的调水、配水；参与兵团辖区水电、水利工程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处置。
兵团农业农村局（兵团畜牧兽医局）：参与涉及农产品原产地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对农业环境污染、农业重大有害生物和外来有害生物入侵以及农作物病虫害等突发生态环境事件进行监测和处理；负责掌握农业受灾面积及损失情况，帮助、指导受灾群众搞好生产恢复工作；参与鱼类等水生生物中毒或死亡事件的调查处置工作；依法依规提供涉及农产品原产地重特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气象资料，做好气象服务保障工作。
兵团商务局：负责保障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地区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工作。
兵团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配合兵团党委宣传部组织落实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宣传任务，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环境应急安全教育。
兵团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开展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受伤（中毒）人员现场急救、转诊救治、洗消等紧急医学救援工作；监督指导医疗机构加强医用辐射设施设备管理。
兵团教育局：在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状态下，按照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应急保护措施，指导相关学校师生员工紧急避险和疏散工作，保障师生安全。
兵团应急管理局：加强对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监管，督促企业防止因生产安全事故引发次生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企业因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调查工作。参与危险化学品事故引发的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与生态环境局统筹协调，加强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工作。
兵团军事部：负责组织指挥民兵参加抢险救灾，协调驻军参加应急救援工作。
武警兵团总队：参与污染物泄漏、爆炸、燃烧等造成或可能造成众多人员急性中毒或较大社会危害的灾难事件的抢险救援，协助公安机关维护救援秩序和社会治安。
本预案未列出职责的其他部门和单位应根据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的指令，按照本部门、本单位职责和应急处置工作需要，依法做好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相关工作。
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兵团生态环境局，由兵团生态环境局分管环境应急工作的副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兵团生态环境应急调查中心负责人兼任副主任。负责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日常事务。
主要负责：贯彻落实兵团和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关于环境应急工作的部署和要求，负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工作的综合协调；负责兵团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演练、评估、修订；配合做好重特大或师市提出请求需兵团级层面协调解决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负责接收、汇总、研判、报告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有关信息，协调各有关部门开展生态环境应急行动；负责指挥、协调、指导师市处置一般、较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指导师市开展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工作；及时向国务院和生态环境部报告事件相关信息；按照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和兵团生态环境局签订的《关于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联动工作机制的协议》开展应急响应；完成兵团、兵团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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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兵团生态环境局
组成单位：兵团应急管理局、发展改革委、外办、事发地师市等。
牵头单位：兵团生态环境局、兵团应急管理局
组成单位：兵团公安局、工业和信息化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教育局、兵团军事部、武警兵团总队、事发地师市等。
牵头单位：兵团生态环境局
组成单位：兵团应急管理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局）、自然资源局、事发地师市等
牵头单位：兵团卫生健康委
组成单位：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红十字会、事发地师市等。
牵头单位：兵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急管理局
组成单位：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商务局、自然资源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事发地师市等。
牵头单位：兵团党委宣传部
组成单位：兵团党委网信办，兵团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生态环境局，事发地师市等。
牵头单位：兵团党委政法委
组成单位：兵团党委网信办、民兵办，兵团公安局、司法局、交通运输局、军事部、武警兵团总队、事发地师市等。
牵头单位：兵团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
组成单位：兵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局、工业和信息化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局）、自然资源局、事发地师市等。
牵头单位：兵团生态环境局
主要职责：聘请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企业等有关技术人员组成应急专家组，对污染趋势进行分析研判，指导制定污染处置等工作方案，为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及事件处置提供支持。
草湖项目区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
第十四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
第十三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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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
第三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
第二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
第一师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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